
南南非非      
SSOOUUTTHH  AAFFRRIICCAA 

 

國       家 :  南 非 

生 效 日 期 :  11 Jan 2012 

電 話 號 碼 :  2577 3279  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灣 仔 港 灣 道 23 號 , 鷹 君 中 心 2706 - 10 室 

辦 公 時 間 :  0830-1230  ( Monday-Friday ) 

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

BNO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30天 
HKSAR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30天 
HKDI 須 1 2 副本 7 $650 入境時批刻 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30天 澳門特區 旅行証 

須 1 2 副本 7 $650 入境時批刻 葡國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30天 
*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*所 有 旅 客 之 証 件 必 須 留 空 全 頁 蓋 印 方 可 入 境 ， 如 須 辦 理 簽 証 則 須 留 空 兩 頁 

*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

*所所所所 有有有有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簽簽簽簽 證證證證 之之之之 人人人人 仕仕仕仕，，，，必必必必 須須須須 到到到到 領領領領 事事事事 館館館館 約約約約 見見見見，，，，請請請請 聯聯聯聯 絡絡絡絡 簽簽簽簽 證證證證 部部部部 同同同同 事事事事。。。。 

 其 他 附 加 文 件 如 下：  《 僱 主 》 公 司 放 假 信 、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 《 僱 員 》 公 司 放 假 信 、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 《 主 婦 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、 結 婚 証 書 副 本  《 退 休 人 士 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、 結 婚 証 書 副 本  《 學 生 》 學 生 手 冊、 出 世 紙 副 本 、 父 / 母 之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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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下  列列  國國  家家  之之  護護  照照  持持  有有  人人  前前  往往  南南  非非  可可  豁豁  免免  入入  境境  簽簽  証証  ::    

  

  

Argentina 阿 根 廷 Hungary 匈 牙 利 Norway 挪 威 

Australia 澳 洲 BNO / HKSAR 香 港 Peru 秘 魯 

Austria 奧 地 利 Iceland 冰 島 Portugal 葡 萄 牙 

Belgium 比 利 時 Italy 意 大 利 Singapore 新 加 坡 

Bolivia 波 利 維 亞 Japan 曰 本 Spain 西 班 牙 

Brazil 巴 西 Jordan 約 旦 Sweden 瑞 典 

Canada 加 拿 大 South Korea 南 韓 Switzerland 瑞 士 

Chile 智 利 Liechtenstein 列 支 登 士 敦 Turkey 土 耳 其 

Costa Rica 哥 斯 達 黎 加 Malta 馬 耳 他 Thailand 泰 國 

Cyprus 塞 浦 路 斯 Macau SAR 澳 門 特 區 護 照 U. S. A 美 國 

Denmark 丹 麥 Malaysia 馬 來 西 亞 United Kingdom 英 國 

Finland 芬 蘭 Mauritius 毛 里 求 斯 Uruguay 烏 拉 圭 

France 法 國 Mexico 墨 西 哥 Venezuela 委 內 瑞 拉 

Germany 德 國 Netherlands 荷 蘭  

Greece 希 臘 New Zealand 新 西 蘭  

 

*以 上 資 料 只 作 參 考，如 有 更 改 以 領 事 館 公 佈 為 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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